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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放课题执行协议书

作物所科普阵地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就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在甲方所承担开放课题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甲方应在课题批准后及时通知乙方。
2、 课题执行期满后，课题负责人应向作物所科普阵地提交项目验收相关材料。甲方将根据课题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补贴。
3、 课题结束（终止）时，应向作物所科普阵地提交相关资料归档。
4、 甲方可随时抽查开放课题的进展，发现与原计划不符或不能完成计划，作物所科普阵地有权进行调整或终止。对以下情形将终止资助：（1）无故中断研究；（2）无故延长工作期限；（3）课题逾期三个月未取得任何进展；（4）无力继续完成任务。
5、 研究成果由作物所科普阵地做出评价。甲、乙双方将把项目相关课件、文字稿和教具等成果，无偿投入到公益的上海市青少年作物学科创教育培养工作中。成果鉴定和报奖将根据具体情况，由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办理。
6、 本协议自课题批准之日起开始执行，有效期为三个月。
7、 本协议以电子版为准，双方留存。
8、 本协议解释权在作物所科普阵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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